
研究發展～淨零轉型

法律在淨零公正轉型中的功能法律在淨零公正轉型中的功能
文‧圖／林春元

蔡
英文總統於2022年宣示淨零排放目標後，立法院也於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明訂臺灣

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並且納入公正轉型的規範。當臺灣的減碳進度已

經遠遠落後國際時，我們要如何在加速淨零轉型的過程中，同時兼顧社會公正？在淨零

公正轉型的路徑上，法律又扮演何種角色？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價值鎖定與機制基礎
公正轉型納入氣候變遷因應的政策，是基於2015年巴黎協定借鏡了1970年代北美勞

工運動發展出來的概念，呼籲「國家發展政策應該參酌人權、性別平等、代際衡平與程

序正義，以實現勞動力公正轉型，創造有尊嚴工作與有品質的職位」。後來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也將公正轉型的概念納入框架中，其範疇更涵蓋永續發展與消除一切形式

的貧窮。面對國際環境公約的倡議，促進各國與公正轉型相關的法律及政策大量增加。

積極推動公正轉型的國家，開始注意到低碳轉型過程中應兼顧受影響族群的利益，避免

惡化既有社會不正義或創造新的社會貧窮。即便如此，對於公正轉型的理解與做法仍欠

缺共識，各國依循自身的脈絡、制度基礎及政策目標，而有相當不同的制度與政策。

臺灣於2023年氣候變遷因應法立法時納入公正轉型。第3條將公正轉型定義為「在尊

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

產業、地區、勞工、消費者及原住民族穩定轉型」；第46條則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後，訂修該主管業務之公正轉型行動方案，最後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整合前述公正轉型行動方案，並且定期擬訂

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及編寫成果報告。氣候變遷因應法的規定展現了法律在淨零公正

轉型的第一個作用：公正轉型的價值鎖定。由於臺灣淨零轉型的討論往往聚焦於經濟發

展及科技議題，而邊緣化社會平等的觀點，此次入法確保公正轉型的價值能不受政治變

化的影響，持續受到關注，也有助於臺灣在推動淨零轉型的過程中，注意到相關政策對

社會平等、勞工及其他弱勢族群的影響，並且及早納入參與或採取配套措施減緩衝擊。

此外，要求政府於淨零政策納入社會公正的評估，也提供公民社會監督與主張的基礎。

氣候變遷因應法在公正轉型的第二個作用，是建立推動的機制。由於第3條的原則

規定對於具體的政策指引有限，公正轉型的意義與推動仍仰賴機關的持續建構。有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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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幾種氣候變遷情景之下，全球到2100年的暖化程度估計：

綠色點線：國際能源署所建議在2050年前達到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為淨零的程度，可將升溫控

制在1.5℃內。 

藍色點線：各國淨零排放承諾加上其他承諾可將升溫控制在1.7℃左右。 

黃色點線：迄2022年，尚有許多氣候承諾無相關政策的支援，屆時升溫程度將會達到2.5℃。 

紅色點線：在巴黎協定於2015年簽訂之前，全球的升溫軌跡，估計若仍然持續，屆時將會達到升溫

3.5℃的程度。

（取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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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領域，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以參酌法定目標、具體管制規範與行動綱領以形成

行動方案，公正轉型採取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先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修公正轉

型行動方案，再由國發會「定期」整合擬定公正轉型行動計畫並提出成果報告。此種機

制設計反映立法者認為公正轉型是長期的轉型工程，需要推動機關平衡複雜利益及未來

的不確定性，以形成、調整公正轉型政策，再加以整合。

然而，公正轉型法律僅有抽象的原則，且要求建立一套由下而上決策模式，提供政

策建議，同時也讓機關無所適從。一方面具體的淨零管制政策內容及時程還在發展中，

不容易評估淨零轉型的衝擊與界定受影響族群；另方面公正轉型入法的過程中欠缺廣泛

的討論，政府機關與民間對於公正轉型欠缺充分瞭解及準備。相關機關必須在還不清楚

什麼是公正轉型、欠缺制度與經驗、各種意見分歧之際，如瞎子摸象般地推動公正轉

型。原本立意良好的公正轉型，可能淪為各說各話、政策搖擺，不僅徒增社會及行政成

本，也可能製造更多的社會對立與不信任，著實令人擔憂。

法律協助轉型對話及強化制度量能
隨著臺灣邁向淨零公正轉型的過程，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是透過制度的建立，促成

共識、建立量能並帶動後續制度建立，以持續建構、落實公正轉型立法之目的。

首先是建立多元溝通的決策程序。各界對公正轉型的理解及主張相當分歧，但公正

轉型應該特別注重程序正義，透過法律建立適當溝通平台，讓受影響者可以參與或共同

制定政策。氣候變遷因應法要求公正轉型應廣詢意見、納入公民參與。不過，臺灣過去

的公民參與機制經常流於形式，未能讓利害關係人有意義地對話，遑論共同參與決策，

甚至讓利害關係人在資訊不對等的情形下參與對話。公正轉型仰賴持續的社會對話以建

立共識，相關機關應該審慎規劃對話的議題、對象以及對話的決策影響機制，避免社會

對話淪為徒耗成本的橡皮圖章，甚至惡化社會的不信任。

其次，公正轉型抽象的法律目標需要機關建立法制框架及規劃發展策略，才可能從

中長期視角仔細評估風險與機會，逐步落實。倫敦政經學院在2024年發表一篇橫跨61個

國家的公正轉型立法研究，指出各國不同公正轉型經驗中，除了前述的對話機制之外，

還需要強化財務資金、機構及策略、勞工市場政策三個關鍵制度，才能建立公正轉型的

制度量能[1]。此外，機關應該在推動的過程中，依照公正轉型的原則建立推動機制與程

序。

最後，行政機關應該在法律授權的意旨下，妥善地選擇推動機制及程序，並且致

力於規劃管理以落實公正轉型。法律以抽象概括方式授權行政機關權衡不同利益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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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政策形成空間，並不代表行政機關在授權範圍內的任何決定都符合法律期待，也不

代表機關無所適從。在法律抽象授權之下，行政機關應該要盡可能詮釋公正轉型的法律意

旨、審慎選擇推動的機構及程序，並且妥善地規劃管理以實現法律的目標[2]。例如，透過

獨立的專家諮詢委員會確保社會不平等的議題，不會成為邊緣化的議題，並以包容、共同

設計的精神，推動社會對話。

結語
國家發展委員會積極地推出「臺灣2050淨零轉型『公正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嘗

試建立臺灣公正轉型的政策規劃，並且設置「公正轉型委員會」、展開多場社會對話[3]。

不過，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公正轉型的推動仍顯得欠缺方向與整體規劃。不僅未能逐步建

立公正轉型的目標與共識，公正轉型委員會的職權功能亦不明確，社會對話也多停留在公

眾教育的層次。賴清德總統上任後的新內閣能否延續前任的精神積極推動公正轉型，尚未

可知，卻已經在總統府底下設置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並將公正轉型列為主題之一，未

來如何區分其與國發會、永續會、公正轉型委員會之間的權限功能，尤其令人擔憂。本文

呼籲，相關機關與委員，能重視法律協助社會對話、建構制度的功能，在公正轉型的法律

框架下持續推動更為公正的淨零轉型。（本專題策畫／法律學系陳韻如教授＆生農學院王

淑珍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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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元 小檔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憲法、行政法、環境法與

氣候變遷法。平時喜歡爬山、玩水，希望可以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讓人人與後代都能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與感動。近年來除了將研究主題

聚焦於環境法及氣候變遷立法、氣候訴訟以及公正轉型等議題外，也

參與國內環境運動與法律議題的倡議與討論，目前擔任環境法律人協

會常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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